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4年度促进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资格
（一）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统计关系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主营业务符合《适用主营业务目录》（见附件）的企业（以下简称“集成电路企业”）。
实质性运营：满足《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http://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zwgk/tzgg/gg/content/post_3486201.html）的相关规定。
（二）提供集成电路产业服务的企业、机构及组织。
（三）在合作区开展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科研机构（以下简称“科研机构”）。
二、相关申报材料释义
为适用本申报指南的规定，下列申报材料用词的释义为：
（1）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明（内地居民请提交身份证；港澳居民请提交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请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人士请提交外国护照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留许可证件。）
（2） 学历学位证明：具体包括《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上选其一）、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国（境）外毕业的需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
（3） 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具体材料需包括正文、附注等完整版。
三、基本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3、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
4、2024年度完税证明；
5、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
6、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二）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
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四、具体申报要求和材料
（一）实缴资本奖励（专题1）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1）近三年（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累计获得专业投资机构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
“专业投资机构”是指近五年（2020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入选“投中网投中榜”或“清科集团年度排名榜单”的机构投资者、集成电路上市公司、各级政府投资基金以及经合作区认定为QFLP试点企业的私募基金（澳门居民或在澳门依法设立的法人持股比例合计须不低于25%）。
集成电路上市公司是指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包括境内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境外主流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上市的集成电路公司。
（2）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申报单位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以银行到账金额及时间为准，不含以资本公积转增的形式）。
（3）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10人。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投资机构属于“专业投资机构”的证明、企业与投资机构签订的投资协议、融资资金到账的银行回单（注明出资用途）。
（4）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实缴资本出具的验资报告。
（5）《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6）《申报承诺函》。
（7）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其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以银行到账金额及时间为准，不含以资本公积转增的形式）的10%给予一次性最高 500 万元奖励。每家企业在政策有效期内仅可申请一次，2022、2023年已获得实缴资本奖励的企业不得再次申请2024年度奖励。
（二）总部项目奖励（专题2）
[bookmark: _Hlk103764362]1.申报单位
（1）总部企业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成电路企业：
①境外集成电路上市公司、集成电路独角兽公司在合作区设立的子公司，境外母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美元，且申报单位是其主营业务板块的销售、纳税、融资、上市等主体。
②境内集成电路上市公司、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近三年发布的各领域排名前十、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成电路独角兽公司。
（2）区域总部企业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成电路企业：
①境外集成电路上市公司、集成电路独角兽公司在合作区设立的子公司，境外母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美元。
②境内集成电路上市公司、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近三年发布的各领域排名前十、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成电路独角兽公司在合作区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2.申报条件
（1）申报总部项目第一笔奖励的企业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少于3亿元；申报总部项目第二笔奖励的企业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10%。已纳统企业以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数据为准，未纳统企业以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数据为准。
（2）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50人。
（3）申报总部企业的，其在合作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关联收入除外）和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人数可计入申报单位申请本专题奖励，但相关全资子公司不得再申请本专题奖励。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属于总部企业或区域总部企业的证明材料。
（4）已纳统企业提供“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2024年度财务状况表；未纳统企业提供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针对第二次申请此项奖励的申报单位，已纳统企业还须提供“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2023年度财务状况表，未纳统企业还须提供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5）《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6）《申报承诺函》。
（7）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总部或区域性总部企业，分别给予2000万元、1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按照 4:6 比例分两笔拨付。
（三）办公用房购置补贴（专题3）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1）政策有效期内（购房合同及付款时间），申报单位在合作区购置办公用房，且在购置办公用房时已纳入合作区规上统计库。
“办公用房”是指在合作区内房屋规划用途为办公(含文化创意、科教研发、高新技术)，且自2015年1月1日之日起取得不动产权利证书（含权属证明书或不动产权证）的新建办公场所。
（2）申报单位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3）办公用房购置双方无股权关系。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办公用房购买合同、房款支付凭证、发票、不动产权证书。
（4）“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购置办公用房当年度至2024年度财务状况表。
（5）办公用房购置双方无股权关系的承诺书。
（6）《申报承诺函》。
（7）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办公用房实际购置价格的10%给予一次性最高1000万元补贴，按照4:6比例分两笔拨付。
（四）多项目晶圆（MPW）流片补贴（专题4）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在申请流片补贴时，已在合作区登记注册满一年（科研机构在合作区开展研究和成果转化活动满一年）。
（2）申请流片补贴的芯片产品为申报单位自主研发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产品，委外研发的产品不予补贴。
申报阶段尚未获得知识产权，承诺自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5个月内提交知识产权证书的单位，可参与申报。
（3） MPW流片完成（指晶圆厂回片）时间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4）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10人。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流片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或发明专利证书，或自申报通知发布日起5个月内提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或发明专利证书的承诺函。
（4）流片芯片版图缩略图、产品外观照片等相关材料。
（5）流片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流片费用明细表、合同、付款凭证（境外加工的需提供海关报关单）、发票或INVOICE（提供的合同或发票上须注明为MPW）。
（6）流片芯片由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的说明（包括主要研发内容，委外研发部分说明，委外研发费用及占比等）、相关佐证材料。
（7）通过第三方流片的，需提供第三方与晶圆厂的合同、付款凭证、发票或INVOICE以及晶圆厂回片证明。
（8）《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9）《申报承诺函》。
（10）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流片费用（发票和支付凭证时间均须在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70%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贴。针对同一规格产品（即版图产权型号/名称一致的产品），已经申请2022、2023年MPW流片补贴的费用不能在2024年再次申请。
（五）首轮工程流片补贴（专题5）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在申请流片补贴时，已在合作区登记注册满一年（科研机构在合作区开展研究和成果转化活动满一年）。
（2）申请流片补贴的芯片产品为申报单位自主研发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产品，委外研发的产品不予补贴。
申报阶段尚未获得知识产权，承诺自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5个月内提交知识产权证书的单位，可参与申报。
（3）首轮流片完成（指晶圆厂回片）时间在2024
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4）申报单位承诺在合作区开展流片产品的产业化及销售。
（5）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20人。
（6）同一型号芯片只补贴首轮流片费用，流片费用具体包括：掩膜版制作费、用于首轮流片的晶圆购置费（不超过 25 片晶圆）、制造端 IP 授权费、测试加工费等。不包括研发端 IP 授权费、量产后晶圆购置芯片流片费等。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流片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或发明专利证书，或自申报通知发布日起5个月内提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或发明专利证书的承诺函。
（4）流片芯片版图缩略图、产品外观照片等相关材料。
（5）流片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流片费用明细表、合同（不高于25片晶圆）、付款凭证（境外加工的需提供海关报关单）、发票或INVOICE。
（6）流片芯片由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的说明（包括主要研发内容，委外研发部分说明，委外研发费用及占比等）、相关佐证材料。
（7）申报单位承诺在合作区开展流片产品产业化及销售的承诺书。
（8）通过第三方流片的，需提供第三方与晶圆厂的合同、付款凭证、发票或INVOICE以及晶圆厂回片证明。
（9）《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10）《申报承诺函》。
（11）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流片费用（发票和支付凭证时间均须在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50%给予最高3000万元补贴。对工艺制程在14nm以下的，最高补贴2500万元；对工艺制程在28nm以下的，最高补贴1500万元；对其它工艺制程的，最高补贴 800 万元。针对同一规格产品（即版图产权型号/名称一致的产品），已经申请2022、2023年首轮工程流片补贴的费用不能在2024年再次申请。
申报单位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人数与年度首轮工程流片补贴金额挂钩，具体标准如下： 
（1）20≦人数<50，最高 500 万元补贴； 
（2）50≦人数<100，最高 1000 万元补贴； 
（3）100≦人数<150，最高 2000 万元补贴； 
（4）人数≥150 人，最高 3000 万元补贴。
（六）IP购买补贴（专题6）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向IP提供商、EDA供应商、代工厂或者其指定的代理购买IP，支付凭证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2）IP 购买实际支付费用应为 IP 授权费用（不含版税费用）。
（3）申报单位购买的IP用于本单位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用于委外研发所购买的IP不予补贴。
“高端芯片”是指存储器、通用处理器（CPU、GPU等）、高性能模拟芯片等。
“先进或特色工艺”是指采用28nm以下制程流片的数字芯片；采用55nm以下制程流片的模拟芯片或数模混合芯片；采用GaAs、GaN、SiC化合物半导体工艺流片的功率或射频芯片；采用SOI制造工艺流片的芯片；采用BCD制造工艺流片的芯片；基带芯片、光通信芯片、传感器芯片等重点发展方向芯片；5G通信芯片、生物医疗芯片等重点应用领域芯片。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IP购买费用的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合同（签订时间须在政策有效期内）、支付凭证、发票。通过代理商采购的单位，需提供代理商获取的原厂授权书扫描件或复印件。
（4）IP买卖双方有股权关系的，须提供交易IP价格公允性说明及价格真实性承诺函。
（5）所购买IP用于申报单位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的证明材料。
（6）《申报承诺函》。
（7）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其IP采购实际支出费用的30%给予年度最高300万元补贴。对采购合作区企业开发的IP开展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的企业或科研机构，年度补贴上限提高至500万元。
（七）IP复用补贴（专题7）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与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签订IP复用协议，支付凭证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是指国家、广东省、珠海市、合作区政府部门批准建设或认定的公共服务平台。
（2）申报单位复用的IP用于本单位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用于委外研发所复用的IP不予补贴。
“高端芯片”是指存储器、通用处理器（CPU、GPU等）、高性能模拟芯片等。
“先进或特色工艺”是指采用28nm以下制程流片的数字芯片；采用55nm以下制程流片的模拟芯片或数模混合芯片；采用GaAs、GaN、SiC化合物半导体工艺流片的功率或射频芯片；采用SOI制造工艺流片的芯片；采用BCD制造工艺流片的芯片；基带芯片、光通信芯片、传感器芯片等重点发展方向芯片；5G通信芯片、生物医疗芯片等重点应用领域芯片。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等。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IP复用费用的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合同、支付凭证、发票。
（4）所复用IP用于申报单位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的证明材料。
（5）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经国家、广东省、珠海市、合作区政府部门批准建设或认定的证明材料。
（6）《申报承诺函》。
（7）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其IP复用实际支出费用的50%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补贴。
（八）IP研发补贴（专题8）
1.申报单位
主营业务为IP研发及服务的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50人。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2024年度IP自投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需有研发明细表）。
“自投研发费用”：是指企业以自有资金（即不含企业所获得的国家、广东省、合作区无偿资助类财政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规定归集的研究开发费用。国家有关文件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4） 《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5）《申报承诺函》。
（6）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其2024年度IP自投研发费用的30%给予最高1500万元补贴。
（九）EDA购买补贴（专题9）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购置国际国内主流EDA供应商的 EDA 工具软件授权，支付凭证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2）申报单位与主流 EDA 供应商签订最终用户使用证明。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等。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EDA购买费用的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合同（签订时间须在政策有效期内）、支付凭证、发票。通过代理商采购的单位，需提供代理商获取的原厂授权书扫描件或复印件。
（4）EDA买卖双方有股权关系的，须提供交易EDA价格公允性说明及价格真实性承诺函。
（5）《申报承诺函》。
（6）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其EDA采购实际支出费用的30%给予年度最高300万元补贴。对采购合作区企业开发的 EDA 工具软件（含软件升级费用）的企业或科研机构，年度补贴上限提高至500万元。
（十）EDA租用补贴（专题10）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租用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EDA工具，支付凭证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是指经国家、广东省、珠海市、合作区政府部门认定的公共服务平台。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等。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EDA租用费用的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合同、支付凭证、发票。
（4）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经国家、广东省、珠海市、合作区政府部门认定的证明材料。
（5）《申报承诺函》。
（6）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其EDA租用实际支出费用的50%给予年度最高300万元补贴。
（十一）EDA研发补贴（专题11）
1.申报单位
主营业务为EDA研发及服务的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研发人员不少于50人。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等。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2024年度EDA自投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需有研发明细表）。
“自投研发费用”：是指企业以自有资金（即不含企业所获得的国家、广东省、合作区无偿资助类财政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规定归集的研究开发费用。国家有关文件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4）《2024年10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1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2024年12月实地办公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5）《申报承诺函》。
（6）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其2024年度EDA自投研发费用的50%给予最高1500万元补贴。
（十二）测试验证补贴（专题12）
1.申报单位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从事集成电路晶圆或芯片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兼容性、失效分析等方面的检测、测试验证服务的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2024年度为澳门、合作区、珠海企业或机构（无股权关系）提供检测、测试验证服务，并取得收入。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等。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2024年度为澳门、合作区、珠海企业或机构（与申报单位无股权关系）提供检测、测试验证服务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其2024年度为澳门、合作区、珠海企业或机构（无股权关系）提供检测、测试验证服务实际收入的50%给予年度最高 500万元补贴。
（十三）测试及检测相关设备耗材研发补贴（专题13）
1.申报单位
主营业务为测试及检测相关设备耗材研发、生产、销售的集成电路企业。
2. 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应从事测试及检测相关设备（含核心零部件）、耗材研发，须通过专家认定。
3. 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2024年度测试及检测相关设备耗材自投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
“自投研发费用”：是指企业以自有资金（即不含企业所获得的国家、广东省、合作区无偿资助类财政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规定归集的研究开发费用。国家有关文件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其2024年度测试及检测相关设备（含核心零部件）、耗材自投研发费用的5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
（十四）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奖励（专题14）
1.申报单位
2024年已纳入合作区规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集成电路设计、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及EDA工具研发企业，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万元、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15亿元、20亿元。
（2）集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企业，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15亿元、20亿元、30亿元。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2024年度的财务状况表。针对第二次申请此项奖励的申报单位，须提供第一次申请当年度的纳统财务状况表。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纳入规模以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设计、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及 EDA工具研发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万元、 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15亿元、20亿元，首次申请 奖励的，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 6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纳入规模以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15 亿元、20亿元、30亿元，首次申请奖励的，分别给予100 万元、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6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2022、2023年度已获得本专题奖励，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更高标准的企业，按相应标准追加差额奖励。
（十五）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奖励（专题15）
1.申报单位
2023、2024年已纳入合作区规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集成电路设计、EDA工具研发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20%。
2.集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10%。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数据为准。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2023年度、2024年度财务状况表。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纳入规模以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设计、EDA工具研发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20%的，按照其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额的 2%给予奖励；对纳入规模以上统计库的集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企业，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10%的，按照其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额的2%给予奖励。单个企业年度奖励最高500万元。
（十六）行业奖项奖励（专题16）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2024年获得以下行业奖项之一：
（1）赛迪研究院“中国芯”。
（2）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
（3）中国集成电路创新联盟“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奖”。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12月在职研发人员明细表、学历学位证明、个人社保记录，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获得奖项的相关证明材料。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2024年获评赛迪研究院“中国芯”奖项，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称号，中国集成电路创新联盟“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企业获得多个奖项的，仅奖励一次。2022、2023年已获得行业奖项奖励的企业不得再次申请2024年度奖励。
（十七）人才引进奖励（合作区企业或科研机构）（专题17）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本专题奖励资金由人才所在的单位统一申报，并发放至相应个人，其中合作区企业可同时申报研发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合作区科研机构仅可申报研发人员奖励。
“研发人员”：是指取得全日制学士及以上学位，所学专业学科门类为理学、工学，且从事集成电路产品架构研发、前端/后端设计、供应链、生产、FAE、测试、质量管理等相关部门的技术岗位者。
2.申报条件
申请本专题奖励的个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与所在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全职劳动合同，审核期间劳动合同仍在有效期内。
（2）至申报通知发布日，在所在单位连续缴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不少于6个月（退休返聘、外籍或港澳台员工无需社保）。
（3）在合作区企业属于研发或高级管理岗位，在合作区科研机构属于研发岗位。
（4）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的天数不少于年度总工作天数的一半。
（5）2024年在合作区集成电路企业或科研机构取得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收入超过30万元（含）。
（6）同一合作区企业申请享受该条奖励的高级管理人员人数不超过企业在合作区缴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退休返聘、外籍或港澳台员工无需社保）员工总数的10%，且不超过10人。员工总数以2024年10月、11月、12月的月末平均数计算。
（7）在《若干措施》有效期内，同一个人只能在同一单位申请本奖励。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2024年10月、11月、12月在合作区缴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的人员清单、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等佐证材料；退休返聘、外籍或港澳台员工佐证材料。
（4）《合作区企业或科研机构申请人才引进奖励汇总表》；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或护照扫描件、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2024年11月-2025年4月在合作区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及社保的记录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和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的证明材料（出勤记录或其他）、所属期为2024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以及2024年度工资薪金收入证明材料。
（5）申报单位承诺将奖励资金发放至个人的承诺函。
（6）《申报承诺函》。
（7）《合作区企业或科研机构申请人才引进奖励个人申报承诺函》。
（8）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按照个人2024年度工资薪金收入总额给予奖励： 
（1）年薪 30 万元（含）-50 万元（不含），给予10万元奖励； 
（2）年薪 50 万元以上的，给予 15 万元奖励。
申请奖励的为澳门居民或拥有澳门高校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奖励标准按照上述标准的 1.5 倍予以执行。 
同一企业或科研机构申请享受本条奖励的研发人员人数不限；同一企业申请享受本条奖励的高级管理人员人数不超过企业员工总数的10%，且不超过10人。
（十八）人才引进奖励（澳门关联公司）（专题18）
1.申报单位
[bookmark: _Hlk106093303]对与集成电路企业具有关联关系的澳门公司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报研发人员奖励，由其合作区关联公司代为申报，并发放至个人：
（1）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和EDA工具研发；
（2）在澳门依法缴纳税款（包括但不限于所得补充税、营业税）或依法免税。
2.申报条件
申请本专题奖励的个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与所在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全职劳动合同，审核期间劳动合同仍在有效期内。
（2）至申报通知发布日，在所在单位连续缴纳社保及职业税不少于6个月。
（3）在澳门关联公司属于研发岗位。
（4）2024年在澳门关联公司取得并缴纳职业税的工资薪金收入超过30万元（含）。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列表中标明的2024年12月31日汇率核算。
（5）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澳门或合作区实地办公的天数不少于年度总工作天数的一半。
（6）在《若干措施》有效期内，同一个人只能在同一单位申请本奖励。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及其澳门关联公司的股权结构证明材料。
（4）澳门关联公司在澳门依法设立，依法缴纳税款或依法免税的证明。
（5）澳门关联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
（6）《澳门关联公司申请人才引进奖励研发人员汇总表》；相关人员个人身份证明或护照扫描件、劳动合同、学历学位证明和专业证明、2024年11月-2025年4月连续缴纳社保及职业税的记录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合作区或澳门实地办公的证明材料（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职业税纳税清单以及2024年度工资薪金收入证明材料。
（7）申报单位承诺将奖励资金发放至个人的承诺函。
（8）《申报承诺函》。
（9）《合作区企业或科研机构申请人才引进奖励个人申报承诺函》。
（10）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按照个人2024年度工资薪金收入总额给予奖励： 
（1）年薪30万元（含）-50万元（不含），给予10万元奖励； 
（2）年薪50万元以上的，给予15万元奖励。
申请奖励的为澳门居民或拥有澳门高校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奖励标准按照上述标准的1.5倍予以执行。 
同一企业申请享受本条奖励的研发人员人数不限。
（十九）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认定补贴（专题19）
1.申报单位及条件
已通过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认定并评估合格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依托单位。
2.申报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证明申报单位合法成立的文件。
（2）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认定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的批复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3）设有专门组织机构负责培训业务的证明材料、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制度规范文件。
（4）2024年度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培训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体现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文件、培训签到表、培训照片、合作协议等。
（5） 面积不低于150平方米的固定培训场所的租赁合同、与课程相匹配的软硬件设施租赁合同或购买合同。
（6） 2024年度基地拥有专、兼职教师队伍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师资情况介绍、聘书等（需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
（7） 申报单位与2家及以上大、中型企业就涉及共建人才培训基地签订的合作协议。
（8）《申报承诺函》。
（9）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3.支持标准
对认定为合作区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的单位，给予100万元补贴。
（二十）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培训奖励（专题20）
1.申报单位
已通过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认定并评估合格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依托单位。
2.申报条件
经培训基地培训后，被合作区集成电路企业或科研机构聘用的研发人员，并与其签订全职劳动合同、在所在单位连续缴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不少于6个月，且在合作区实地办公。
3.申报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证明申报单位合法成立的文件。
（2）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认定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的批复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3）经培训基地培训后，被合作区集成电路企业或科研机构聘用的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培训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培训证书、培训课程表、现场培训照片、培训签到表、合作协议等），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或护照扫描件、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经培训基地培训后被合作区集成电路企业或科研机构聘用的研发人员，按照3万元/人的标准给予基地年度最高100万元奖励。
（二十一）人才培训补贴（专题21）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采用合作区认定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开展集成电路技术技能培训。
（2）参加培训的人员与申报单位已签订全职劳动合同，且属于研发岗位。
（3）申报单位与培训基地依托单位无股权关系。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请人才培训补贴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经合作区认定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基地开展集成电路技术技能培训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培训证书、培训课程表、现场培训照片、培训签到表、合作协议等）、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或护照扫描件、劳动合同（或广东省/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打印的《就业登记信息》）、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2024年个人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4）申报单位与培训基地依托单位无股权关系的承诺书。
（5）《申报承诺函》。
（6）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照实际发生培训费用的50%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补贴。
（二十二）实习补贴（专题22）
1.申报单位
集成电路企业、科研机构。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与境内外高校在校学生签订实习合同。
（2）实习生所学专业学科门类为理学、工学，且在申报单位属于技术岗位。
（3）单个实习生的实习补贴期不超过12个月。按自然月计算，当月合同天数不足18个自然日的，不计入补贴期。
（4）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实习期内，实习生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的天数不低于年度总工作天数的60%。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请实习补贴人员汇总表》；实习合同、实习人员学信网学籍证明、岗位证明、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合作区实地办公的证明材料（出勤记录或其他）。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2024年接收境内外高校集成电路相关专业在校学生实习的企业或科研机构，按50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补贴。
（二十三）国家或省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配套资助（专题23）
1.申报单位及条件
获批成立或认定为国家、广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的单位。
2.申报材料
（1）国家或广东省批准成立或认定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批复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2）国家或广东省财政资金支持的下达文件、资金到账证明等材料。
（3）《申报承诺函》。
（4）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3.支持标准
对获得国家级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按照国家或省2024年支持资金的100%给予配套支持。
（二十四）园区运营奖励（专题24）
1.申报单位
已通过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备案的集成电路专业园区运营机构。
2.申报条件
集成电路专业产业园区增量指标需满足以下条件：
（1）新注册或新迁入，并在园区实地办公的集成电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新增10亿元。
（2）新增在园区实地办公的企业员工不少于350人，其中研发人员不少于200人，年薪80万元以上的研发人员不少于20人。
（3）新增获得申报单位自有或合作的投资资金投资的园区企业数量不少于5个。
3.申报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证明申报单位合法成立的文件。
（2）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通过园区备案的批复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3）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园区新注册或新迁入，并在园区实地办公的集成电路企业“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统中打印的带水印的2022年度、2023年度以及2024年度财务状况表、未纳统企业提供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园区实地办公的企业员工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身份证明或护照扫描件、实地办公证明（出勤记录或其他）；研发人员汇总表，汇总表所列人员岗位证明、学历学位证明及专业证明。
（5）2024年度，在园区入驻企业中年薪80万元以上的研发人员汇总表、所属期为2024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以及2024年度工资薪金收入证明材料。
（6）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获得申报单位自有或合作的投资资金投资的园区企业汇总表、投资证明材料。
（7）《申报承诺函》。
（8）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专业产业园区，给予园区运营机构500万元奖励，同一园区运营机构最高奖励1000万元。
（二十五）行业会展补贴（专题25）
1.申报单位及条件
已取得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同意给予活动资金支持书面函件的单位。
2.申报材料
（1）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同意给予资金支持的书面函件。
（2）活动费用的审计报告（申报补贴金额100万元及以下的无需提供），费用明细、合同、发票等相关证明材料。
（3）活动举办的情况总结、影音材料。
（4）《申报承诺函》。
（5）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3.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活动，按2024年实际发生费用的40%给予单个活动最高600万元经费支持。
“实际发生费用”包括综合场租、宣传推广费、重要嘉宾邀请费、活动现场搭建费等。
（二十六）行业协会运营补贴（专题26）
1.申报单位
在合作区成立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业协会。
2.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在合作区举办产业活动不少于10场，且每场活动参与单位不少于15家，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
3.申报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证明申报单位合法成立的文件。
（2）举办产业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活动通知、签到表、照片等。
（3）《申报承诺函》。
（4）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及活动，按每场2万元的标准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资金扶持。
（二十七）澳门关联公司配套奖励（专题27）
1.申报单位
与集成电路企业具有关联关系的澳门公司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由其合作区关联公司代为申报本专题奖励：
（1）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含核心零部件）、材料和EDA工具研发；
（2）在澳门依法缴纳税款（包括但不限于所得补充税、营业税）或依法免税。
2.申报条件
澳门关联公司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科技类资助。
3.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2024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2024年度完税证明，2024年研发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EDA、IP、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等第三方出具的专业独立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实质性运营证明：详见《实质性运营证明资料清单》。
（3）申报单位及其澳门关联公司的股权结构证明材料。
（4）澳门关联公司在澳门依法设立，依法缴纳税款或依法免税的证明。
（5）澳门关联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
（6）澳门关联公司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科技类资助的下达通知、资金到账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7）《申报承诺函》。
（8）其他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4.支持标准
按照澳门关联公司2024年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科技类资助金额的5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800万元配套资助。
五、其他事项
本申报指南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附件

适用主营业务目录

1.设计及支撑工具。主要包括集成电路及半导体产品设计及服务，芯片设计平台（EDA工具）及配套IP库。
2.制造。主要包括线宽90纳米及以下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制造，0.5微米及以下特色工艺集成电路或半导体器件制造,TFT半导体器件制造。
3.封装测试。主要包括晶圆级封装、系统级封装（SiP）、芯片级封装（CSP）、圆片级封装（WLP）、倒装封装（Flip Chip）、球栅阵列封装（BGA）、硅通孔（TSV）、三维封装（3D）、 Chiplet(芯粒）、FOG（软排线对TFT玻璃板）等先进封装和测试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4.材料。主要包括8英寸/12英寸集成电路硅片、绝缘体上硅（SOI）、SiC、GaN、Pyrex glass（无碱硼硅玻璃）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光刻胶、靶材、电子特气、抛光及研磨材料、封装材料等。
5.设备及零部件。主要包括半导体前道制造设备（含软件）、后道封装及测试设备（含软件）、以及其他半导体设备（含软件）及关键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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